
郑州智能科技职业学院

灭火和应急疏散处置预案

一、总则

编制目的：旨在确保在火灾发生时，能够迅速、有序、

安全地组织人员疏散，及时控制和扑灭火灾，保障全校师生

的生命安全。

制定依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高等学

校消防安全管理规定》、《河南省消防条例》等相关法律法

规，结合本单位实际情况制定。

适用范围：本预案适用于本单位内发生的各类火灾事故

的应急处置。

工作原则：坚持“预防为主、防消结合”的方针，遵循

“以人为本、快速反应、统一指挥、分工负责、科学救援”

的原则。

二、组织指挥机构

成立应急指挥中心和灭火行动组、疏散引导组、安全保

卫组、医疗救护组、后勤保障组、通讯联络组等火灾现场处

置工作组。

1、应急指挥中心：成立以学校主要领导为总指挥，分

管领导为副总指挥，各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应急指挥中心，

负责全面指挥和协调火灾应急处置工作。总指挥职责：全面

负责火灾应急处置的指挥和决策，组织协调各组、各部门开

展救援工作，下达各项应急指令，向上级主管部门和相关政

府部门报告事故情况等。副总指挥职责：协助总指挥开展工



作，在总指挥不在场时，代行总指挥职责，具体负责指挥现

场救援行动，组织实施应急疏散工作等。成员职责：按照应

急指挥中心的部署，组织本部门人员参与救援工作，负责火

灾责任区域内的人员疏散、火灾扑救、物资抢救等工作，及

时向应急指挥中心报告工作进展情况。

2.灭火行动组：由消防控制室和学校微型消防站人员组

成，组长由学校消防专员担任。职责：消防控制室确认火灾

报警后，要确保消防报警主机处于自动联动状态，远程切断

火灾现场电源，通知各处置小组和微型消防站前往现场开展

灭火行动。微型消防站人员负责火灾现场的灭火工作，利用

灭火器、消火栓等消防设施进行灭火，控制火势蔓延，协助

消防部门进行火灾扑救工作。

3.疏散引导组：由各部门负责人和部分员工组成，组长

由后勤处负责人担任。职责：负责组织人员疏散，在火灾发

生时，按照预定的疏散路线和疏散顺序，引导员工迅速、有

序地疏散到安全区域，确保疏散过程中不发生拥挤、踩踏等

事故，协助被困人员疏散，疏散完成后进行人员清点，并向

应急指挥中心报告疏散情况。

4.安全保卫组：由学校保安人员组成，组长由学校监管

保安的安保专员担任。职责：负责火灾现场的安全保卫工作，

设置警戒区域，禁止无关人员进入火灾现场，维护现场秩序，

保护现场人员、财产安全。协助消防部门进行火灾事故调查。

5.医疗救护组：由学校医务室人员组成，组长由主管校

医务室的负责人担任。职责：负责火灾现场的医疗救护工作，



在安全区域设立临时医疗救护点，对受伤人员进行急救处理，

对于伤势较重的人员，应及时拨打 120 急救电话，安排专人

护送就医，做好医疗救护记录，并向应急指挥中心报告医疗

救护情况。

6.后勤保障组：由学校后勤部门人员组成，组长由后勤

处负责人担任。职责：负责火灾应急处置的后勤保障工作，

保障消防设施、器材、灭火药剂等物资的充足供应，对火灾

现场的水、电等设施进行监控，必要时采取现场切断措施，

防止事态扩大；负责火灾现场的照明、通讯等设施的保障工

作，组织修复被火灾损坏的设施、设备，为救援人员提供必

要的生活保障。

7.通讯联络组：由学校办公室和宣传部门组成，组长由

办公室负责人担任。职责：在总指挥的授权下，协调联络各

组工作开展情况，受理上级有关部门的询问调查，向上级有

关部门报告火灾情况；必时要与新闻单位和记者协调、统一

口径，制作对外宣传通稿，把握宣传尺度；收集和宣传救援

工作中的先进事迹，对出现的社会负面舆情要及时主动与教

育及政府行政机构取得联系，请求协助处理。

三、火灾处置程序

发现火灾后，任何人员都有义务立即拨打“119”报警

电话，并向学校消防控制室（报警电话：58552110）报告。

报警时应清楚地说明火灾发生的地点、火势大小、燃烧物质、

有无人员被困等关键信息。同时，失火部位就近人员（学生

或教职工）一分钟内形成第一灭火力量，使用就近的消防设



施进行初级灭火，尽量控制火势蔓延；楼栋管理人员两分钟

内形成第二灭火疏散力量，学校微型消防站和应急队伍三分

钟内形成主要灭火救援力量，形成合力，做好人员疏散和灭

火工作。

在消防控制室接到火灾报警后，立即上报应急指挥中心

领导并快速操作控制设备切断火灾现场电源，开启消防应急

广播；应急指挥中心成员进行现场指挥灭会救援工作，指挥

人员应保持冷静，根据现场情况迅速做出处置判断，并及时

上报应急指挥中心（副）总指挥。

1.发现起火后失火部位就近人员应立即找到灭火器或

消防栓进行灭火，同时按响手动火灾报警按钮，并大声呼喊，

所有人员按照安全出口指示标志，快速有序经步梯疏散至安

全区域。

2.楼宇管理人员听到呼喊或报警声后应立即前往现场

查看判断火情，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处置重点，组织人员扑灭

火灾或组织人员疏散。

3.消防控制室接到火灾监控报警后应立即确保消防报

警主机处于自动联动状态，切断失火区域非消防电源，开启

消防应急广播，疏散人群，通知微型消防站人员迅速到达现

场，投入火灾处置工作。

4.应急指挥中心接到警情后应立即赶赴火灾现场指挥

灭火救援工作，指挥各小组按照职责分工开展灭火救援疏散

工作。若有人员被困，现场指挥员要采用“先救人、后灭火”

的原则，在火灾起势之前争分夺秒疏散人员、抢救人员，火



势严峻情况下不可盲目施救，要保障灭火人员人身安全。

5.各组、各单位人员要积极配合消防队完成灭火救援工

作。

四、应急疏散的组织程序和措施

基本原则：在火灾发生时，应遵循 “安全第一、有序

疏散” 的原则，按照应急指示标志显示的疏散路线，迅速、

有序地组织人员疏散。疏散过程中，应优先疏散学生、老、

弱、病、残等特殊人员，确保全体人员的生命安全。

疏散顺序：先疏散着火楼层及相邻楼层的人员，然后依

次疏散其他楼层的人员。先疏散人员密集场所的人员，如学

生宿舍楼、办公楼、教学楼、图书馆等，后疏散其他场所的



人员。先疏散重要物资和危险化学品储存区域的人员，后疏

散其他区域的人员。

疏散路线：根据学校的建筑结构和人员分布情况，引导

人员按照疏散指示标志的方向疏散，避免人员盲目乱跑。

在疏散过程中，通过广播、呼喊等方式，通知人员疏散。

组织人员按照疏散顺序，通过楼梯、安全出口等疏散通道疏

散。在疏散过程中，应关闭门窗，防止火势蔓延。疏散到安

全区域后，应及时清点人数，并向应急指挥中心报告疏散情

况。

五、后期处置

火灾现场保护：火灾扑灭后，安全保卫组负责保护火灾

现场，未经消防部门许可，任何人不得擅自进入火灾现场，

以便消防部门进行火灾事故调查。

事故调查与评估：学校应配合消防部门进行火灾事故调

查，查明火灾原因，确定事故责任。同时，学校应组织相关

部门和人员对火灾应急处置工作进行评估，总结经验教训，

提出改进措施，完善应急预案。

奖励与处罚：对在火灾应急处置工作中表现突出的部门

和个人，学校应给予表彰和奖励；对在火灾应急处置工作中

失职、渎职的部门和个人，学校应依法依规给予处罚；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六、附则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